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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合共為 4,000,000,000股股份（「股

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就押後決議案表決之股份總數為

4,000,000,000股，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100%。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1條，全體

股東均可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押後決議案投票，及須就先前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擬提

呈之決議案放棄投票之任何股東（包括謝粵輝先仙


